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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參加訓練費用補助及國內

出差報支交通費檢討情形
近期行政院修正「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行政院主計總處亦分行「國

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本文就其修正重點及檢討情形予以說明，俾利各

界瞭解。

廖玉琳（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

壹、前言

「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

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

（以下簡稱訓練補助要點）及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以

下簡稱旅費報支要點）因所涉

個案各異，實際執行時常有疑

義，主計單位於辦理內部審核

亦時發生困擾，致各機關屢透

過訓練座談、主計長信箱或來

電等洽詢疑義、反映建議意見

或陳情。為減少執行疑義，行

政院於 111 年 4 月 14 日修正訓

練補助要點，行政院主計總處

（以下簡稱本總處）亦整理「國

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

報支起點問答集」，於 110 年

12 月 14 日行文中央各部會及

地方政府轉知所屬加強宣導。

本文說明訓練補助要點修正重

點，以及國內出差交通費報支

起點之檢討與宣導情形，俾利

各界瞭解。

貳、各機關執行疑義

及建議意見

一、依訓練補助要點規定，訓

練或講習期間超過 5日者，

除特殊情況外，訓練機構

應提供受訓人員必要之膳

宿。爰服務機關對受訓人

員住宿費之補助，是否限

於超過 5 日之訓練或講習

始得予補助。

二、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

訓練或講習，僅補助受訓

人員於訓練或講習前後，

由服務機關至訓練機構間

之起、返程日交通費，如

受訓人員參加連續 2 日以

上之訓練或講習，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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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講習期間之交通費須由

受訓人員自行負擔，似不

合理。

三、當訓練機構未在訓練或講

習期間提供必要之住宿，

服務機關除得衡酌實際情

況補助受訓人員住宿費

外，倘其因個人需求選擇

不住宿而每日往返，且每

日往返之交通費較住宿費

每日上限數額為低，基於

撙節國庫支出，建議得改

以補助交通費。

四、現行國內出差報支交通

費應以機關所在地為出差

起點，惟實務上不論是上

班日或假日，出差人實際

行程多由住所出發，為使

交通費報支與實際行程一

致，建議得以出差人住所

為交通費報支起點。

參、訓練補助要點修

正重點

政府事務繁雜，且隨著公

民參與程度之提升，民眾對於

優質政府治理有更高的期待，

各機關須更快速、更有效地回

應民眾的需求與意見，致受訓

人員於訓練或講習結束後常須

加班完成待辦業務，為鼓勵並

提升參訓意願，持續強化公務

人力素質與施政效能，行政院

於 111 年 4 月 14 日修正訓練補

助要點（條文修正對照如下頁

附表），放寬補助受訓人員於

訓練或講習期間，往返服務機

關至訓練地點間之必要交通費

（不限起、返程日），並自即

日生效，重點如下：

一、刪除訓練機構應提供必要

膳宿之天數限制

　　鑑於實務上不論訓

練或講習期間是否超過 5

日，訓練機構均得考量課

程安排及受訓人員之路程

遠近、往返交通情況，決

定是否提供必要之住宿；

倘綜合評估受訓人員有住

宿之必要者，訓練機構即

須提供住宿，與訓練或講

習期間長短無涉，爰刪除

5 日之天數限制。

二、放寬交通費補助範圍

　　鑑於機關派員參加訓

練或講習，可提升受訓人

員多元知能，有助於政

府人才培育及機關業務推

展，為鼓勵並提升參訓意

願，增加補助受訓人員於

訓練或講習期間因訓練機

構未提供住宿而須每日往

返之交通費。至每日往返

路程過遠，考量時間成本

及支出效益，仍以住宿為

宜，爰僅在旅費報支要點

規定之住宿費每日上限數

額內予以補助。

三、新增誠實申請之提醒

　　為降低受訓人員誤報

或浮報費用等違反規定風

險，避免其陷入貪瀆之刑

事或行政懲處，爰新增受

訓人員應本誠信原則申請

交通費或住宿費補助之提

醒規定，並明定訓練機構

已提供交通工具或住宿

者，不予補助。

肆、維持以機關所在

地為交通費報支

起點

出差起點之認定為內部

審核重要遵循依據，基於交通

費報支以機關所在地為出差起

點，已行之有年，為免除逐案

探究出差人之住所、出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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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二、訓練或講習期間，訓練機構應視

需要供膳，並視課程安排及受訓

人員之路程遠近、往返交通情況，

提供必要之住宿，若無住宿設備

者，應洽借或委託其他訓練機構

提供，並應於調訓通知內敘明屬

訓練或講習性質及是否提供住

宿。

二、訓練或講習期間超過五日者，除

特殊情況外，訓練機構應提供受

訓人員必要之膳宿，若無膳宿設

備者，應洽借或委託其他訓練機

構提供，並應於調訓通知內敘明

屬訓練或講習性質及是否提供膳

宿。

鑑於實務上不論訓練或講習期間是否超

過五日，訓練機構均得考量課程安排及

受訓人員之路程遠近、往返交通情況，

決定是否提供必要之住宿；倘綜合評估

受訓人員有住宿之必要者，訓練機構即

須提供住宿，與訓練或講習期間長短無

涉，爰刪除五日之天數限制，並酌作文

字修正。

三、受訓人員參加訓練或講習，服務

機關得衡酌實際情況，參照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補助其

往返服務機關與訓練地點間之交

通費及住宿費之情形如下：

　　（一）交通費：

1. 訓練或講習前後之起、返

程日。

2. 訓練或講習期間因訓練機

構未提供住宿而須每日

往返。但補助數額不得超

過該要點規定住宿費每

日上限。

3. 服務機關因急要公務通知

返回處理。

（二）住宿費：訓練機構未依第二

點規定提供必要之住宿（包

含路程與訓練或講習期間之

假日）。

三、受訓人員參加訓練或講習，服務

機關得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規定，補助其於訓練或講習前

後，由服務機關至訓練機構間之

起、返程日交通費。

　　　　服務機關因急要公務通知受

訓人員返回處理者，除前項交通

費外，得另補助其往返服務機關、

訓練機構間之交通費。

四、訓練機構未依第二點規定提供必

要之住宿（包含行程與訓練或講

習期間之假日），服務機關得衡

酌實際情況，依據受訓人員檢附

之住宿費憑證，於國內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規定住宿費每日上限數

額內，補助其住宿費。但訓練機

構已提供必要之住宿，受訓人員

選擇不住宿者，不予補助住宿費。

一、鑑於機關派員參加訓練或講習，

可提升受訓人員多元知能，有助

於政府人才培育及機關業務推

展，為鼓勵並提升參訓意願，持

續強化公務人力素質與施政效

能，增加補助受訓人員於訓練或

講習期間因訓練機構未提供住宿

而須每日往返之交通費，惟倘往

返路程過遠，考量時間成本及支

出效益，仍以住宿為宜，爰僅在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之住

宿費每日上限數額內予以補助。

二、考量訓練機構對外洽借場地辦理

訓練或講習，訓練地點即非訓練

機構所在地，爰參照國內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有關出差地點規定之

用語，將與交通費報支起迄點相

關之「訓練機構」修正為「訓練

地點」。

三、為利清楚列示受訓人員參加訓練

或講習，服務機關得予補助之項

目，爰整併現行規定第三點及第

四點，並酌作文字修正，另有關

訓練機構已提供必要之住宿，不

予補助住宿費之但書，移列第四

點規定。

附表　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第二點、第三點、
第四點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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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出差人違反風紀及內部審

核同仁疏失之風險，仍以機關

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為

加強宣導，本總處整理「國內

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

支起點問答集」，於 110 年 12

月 14 日分行中央各部會及地方

政府轉知所屬，內容如下：

一、以機關所在地作為交通費

報支起點之原因及旅費按

出差必經順路計算之原則

　　中央政府各機關員工

之出差，係由機關依執行

公務需要核定派遣，並核

實報支其所發生之必要費

用；故既由機關派遣，自

以機關所在地為出差起點

之認定，除符合執行公務

之意旨，亦為審核差旅費

之基準。當交通費報支具

一致性基準，經以出差人

搭乘之交通工具及相關必

要路程計算交通費報支上

限，如出差人因故有提前

出發、延後返回等情形，

在此上限範圍內，本誠信

原則覈實報支，主計單位

不能因其檢附單據與核定

出差行程之日期、路程不

符而予拒絕核銷。

二、出差搭乘高鐵之起點認定

問題

　　旅費報支要點第 3 及

12 點規定，出差人員之

出差期間及行程，應視事

實之需要，事先經機關核

定；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

順路計算之，但有特殊

情形無法順路，並經機

關核准者，所增加之費用

得予報支。因公出差搭乘

高鐵，得由機關按個案實

際情形，依上開規定及內

部權責分工事先核定行程

（自臺北車站或南港站搭

乘），據以覈實報支。另

機關亦得衡酌其地理位

置、時間成本、交通便利

性等因素，通盤考量後明

定機關人員搭乘高鐵出差

以臺北車站或南港站為起

點報支，以利執行。

三、由住所前往出差地之交通

費報支方式

　　差旅費係支應因公奉

派出差之必要費用，實務

執行時，涉個案實際情況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四、受訓人員應本誠信原則申請交通

費或住宿費之補助。訓練機構已

提供交通工具或住宿者，不予補

助。

第四點但書　但訓練機構已提供必要之

住宿，受訓人員選擇不住宿者，不予補

助住宿費。

一、為降低受訓人員誤報或浮報費用

等違反規定風險，避免其陷入貪

瀆之刑事或行政懲處，爰新增相

關規定。

二、現行規定第四點有關訓練機構已

提供必要之住宿，不予補助住宿

費之但書，於本點明定訓練機構

已提供交通工具者，亦不予補助。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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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第二點、第三點、
第四點修正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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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認定，且因情況各異，

爭議及解釋頻繁，倘每位

出差人之出發地均不同，

將造成內部審核之困擾，

增加內部審核成本，爰於

訂（修）定規定時，力求

一致性之報支原則。如出

差人為利用便捷交通工具

由住所出發，當住所至出

差地所需交通費在報支上

限（由機關所在地出發）

範圍內，同意依其實際所

發生之費用覈實報支交通

費；如超過報支上限，僅

能按報支上限核銷。

四、假日奉派出差之交通費報

支起點

　　旅費報支要點係中央

及地方政府一體適用的通

案性規定，且未區分上班

日或假日，又現行同仁由

住所至機關上班，所需交

通費均自行負擔，假日至

機關加班亦是如此，爰考

量公平性原則，假日奉派

出差仍以機關所在地為交

通費報支起點，至住所至

機關間之交通費，不得報

支。另機關如經審酌確

有於假日出差之必要，

可依原行政院人事行政

局 96 年 11 月 19 日 局 給

字第 09600643222 號函及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8

年 10 月 1 日總處培字第

1080044696 號函規定，就

奉派出差實際執行職務及

交通路程時間，本權責衡

酌是否支給加班費及給予

補休。

五、休假（含例假日）期間臨

時奉派出差之交通費報支

方式

　　旅費報支要點第 12

點規定，旅費應按出差必

經之順路計算之，但有特

殊情形無法順路，並經機

關核准者，所增加之費用

得予報支。旅費係支應機

關員工因公奉派出差實際

所發生之必要費用，倘出

差人確係休假（含例假

日）期間在外，臨時（無

預期）奉派於該休假期間

出差，得由機關視個案特

殊情形，衡酌其必要性與

合理性本權責核處。

伍、結語

公務人力乃政府機關之

重要資源，政府有必要透過教

育等投資手段，提升公務人力

資本，進而增進施政效能，使

人民有感。本次政府從「以人

為本」的角度出發，基於鼓勵

性質，大幅放寬各機關派員參

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之交通

費補助範圍，係訓練補助要

點自 90 年訂定以來之一大變

革，然受訓人員申請補助費用

不實，按情節輕重，得依公務

員服務法、刑法及貪污治罪條

例等受行政懲處或司法制裁，

是以所得財物或不正利益甚

微，所負刑責甚重，為免「制

度殺人」，新增提醒規定。又

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

費報支起點，有其合理性及必

要性，各機關應加強宣導，並

請受訓人員或出差人本誠信原

則覈實申請或報支相關費用，

主計單位在合於規定下亦不得

拒絕核銷，以達成本次修正放

寬交通費補助及重申交通費報

支起點、一致性核銷作業之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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